
 

 

水利部关于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动态 

管理的实施意见 

水监督〔2021〕143 号 

部机关有关司局，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水利行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实施方案》(水安监〔2011〕346 号)，进一步促进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督促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持续改进工作，防范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现就加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动态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

见：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标准化动态管理机制，实行分级监督、差异化管理，积极应用

相关监督执法成果和水利生产安全事故、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黑名单”

等相关信息，对水利部公告的达标单位全面开展动态管理，建立警示和退出机制，

巩固提升达标单位安全管理水平，为水利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二、实施方法  

       （一）按照“谁审定谁动态管理”的原则，水利部对标准化一级达标单位

和部属达标单位实施动态管理，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实施意见对其审定

的标准化达标单位实施动态管理。  

       （二）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证书后，即进入动态管

理阶段。动态管理实行累积记分制，记分周期同证书有效期，证书到期后动态管

理记分自动清零。  



 

 

       （三）动态管理记分依据有关监督执法成果以及水利生产安全事故、水利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黑名单”等各类相关信息，记分标准如下：  

       1.因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相关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被有关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处罚的：警告、通报批评记 3 分/次；罚款记 4 分/次；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记 5 分/次；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记 6 分/次；暂扣许

可证件记 8 分/次；降低资质等级记 10 分/次；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关闭、限制

从业记 20 分/次。同一安全生产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受到 2 类及以上行政处

罚的，按较高分数进行量化记分，不重复记分。  

       2.水利部组织的安全生产巡查、稽察和其它监督检查（举报调查）整改文件

中，因安全生产问题被要求约谈或责令约谈的，记 2 分/次。  

       3.未提交年度自评报告的，记 3 分/次；经查年度自评报告不符合规定的，

记 2 分/次；年度自评报告迟报的，记 1 分/次。  

       4.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列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重点关注名单”

且处于公开期内的，记 10 分。被列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黑名单”

且处于公开期内的，记 20 分。  

       5.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的，记 15 分：发生 1 人（含）以上死亡，或者 3

人（含）以上重伤，或者 100 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水利生产安全事故

且负有责任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管理突出问题的；存在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建设行为的；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按照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相关

评审规定和标准不达标的。  

       6.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的，记 20 分：发现在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申请

材料不真实的；不接受检查的；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较大及以上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且负有责任的。  

       （四）达标单位在证书有效期内累计记分达到 10 分，实施黄牌警示；累计

记分达到 15 分，证书期满后将不予延期；累计记分达到 20 分，撤销证书。以



 

 

上处理结果均在水利部网站公告，并告知达标单位。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要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管理工作，把推进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达标和后续管理

作为落实主体责任、实现本质安全的重要抓手常抓不懈。已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工作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推进动态管理

工作。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工作尚未开展或推进缓慢的地区，要落实责任，

加快推进。水利部将加大监管力度，必要时对黄牌警示的达标单位组织开展现场

核查。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相关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按本实施意见执

行。  

       （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2022 年底前，水利部将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

信息系统中建立统一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动态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安全生产相关信

息共享。此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先行梳理省级区域内二、三级达标单位情

况和对一级达标单位的监督检查情况，做好达标单位初始信息录入等有关准备工

作。  

       （三）加强宣传，激励带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和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要建立完善有关激励与惩戒机制，将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作

为招标投标、评优表彰、绩效考核、干部选任、信用评价等有关工作的重要参考

依据，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要充分运用各类舆论媒体，

积极宣传和发布安全生产标准化动态管理结果。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接受社会

监督，保障标准化动态管理公平、公正、公开。 

 

水利部 

2021 年 5 月 18 日 



 

 

 


